
 

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不動產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

107年8月8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不動產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依據本校

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，訂定本院委員會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7-11人，除院長及各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本院推選專

任教師出任。 

第三條教師代表任期一學年，得連選連任。任期中出缺時，由原選出之候補代表依

順序遞補之。 

第四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擔任主席，院長不能出席時由出席人員推舉一人代理主席。 

第五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得視需要召開臨時院務會議。 

第六條 院務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人員列席報告。特殊案件得延請專家列席說

明、討論。 

第七條 院務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，始能開會；出席委員二分之一

以上同意，始得議決。當然代表暨教師代表不能出席時，得委託代表出席。 

第八條 對院務會議之決議，院長應將執行結果提下次院務會議報告。如院長對院務

會議之決議認有窒礙難行者，應以書面說明理由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